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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教育

(2019 年第 8 期，总第 62 期)

自治区纪委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

1.柳州市柳江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托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问题。2018 年 7 月，谭海托接

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前往甘肃敦煌、西宁青海湖等地旅游，由他人支付旅游费用

共计 9360 元。2019 年 6 月，谭海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被收缴。

2.广西南宁美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调研员覃志清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2013 年至 2018 年，覃志

清任广西南宁美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区直企业二层公司）执行董事（法人代表）、总经理、党总支书

记期间，违规同意发放过节费、开年红包费共计 38.4 万元。2019 年 6 月，覃志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贵港市平南县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县长莫涛收受礼金问题。莫涛任贵港市平南县政府党组成员、

副县长期间，于 2016 年至 2018 年中秋节、春节前夕，多次收受礼金共计 10 万元。2019 年 5 月，

莫涛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违纪所得被收缴。

4.百色市靖西市原安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梁开章违规收受礼品问题。2018 年中秋节前，梁开

章任靖西市安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期间，违规收受月饼、烟酒等价值 2040 元的礼品。2019 年 6

月，梁开章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被收缴。

5.桂林市秀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局长柳文海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2 月，柳文海任秀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期间，同意套取财政资金共计 8.1 万元，用于

违规发放夜班补助。2019 年 5 月，柳文海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6.玉林市博白县双旺镇大同村党支部书记卜育明违规操办婚庆事宜问题。2018 年 8 月 20 日，卜

育明为其儿子操办婚宴 21 桌，超出申报数量 6 桌。2019 年 6 月，卜育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 来源：广西纪检监察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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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纪委通报七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1.防城港市上思县华兰镇那岩村党支部原书记雷万南收受农村危房改造户好处费等问题。2012 年

至 2017 年，雷万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本村贫困户办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及新生儿入户等工作中，

收受 4 名农户好处费共计 0.48 万元。另外，2013 年至 2016 年，雷万南违反工作纪律，在那岩村村委

评议农村危房改造时，在明知黄某等 5 名农户不符合享受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条件的情况下，未提出任

何异议，致使这 5 名农户违规获得农村危房改造补助。2019 年 3 月，雷万南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其违纪所得上交国库。

2.玉林市博白县扶贫办原主任庞光亮利用扶贫产业开发项目为他人谋利等问题。2010 年至 2018

年，庞光亮在担任博白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博白县扶贫办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张某、黄

某某等 17 人承建或承接扶贫保险、精准扶贫宣传、扶贫产业开发等项目谋取利益，收受好处费共计 93

万元。2016 年，庞光亮违反工作纪律，对江宁、东平等 8 个镇共 22 个新增债券扶贫项目审核把关不

严，致使上述 22 个项目存有关违规建设问题，项目资金损失 182.06 万元。另外，庞光亮还存在其他

严重违纪问题。2019 年 1 月，庞光亮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3.百色市西林县那佐苗族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宋春霖履职不力等问题。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

宋春霖作为那佐苗族乡龙滩村精准识别工作队长，违反工作纪律，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在开展龙滩村

精准识别和贫困户动态调整工作过程中，对贫困户识别不精准，导致个别农户被错评纳入贫困户，造成

不良影响；2016 年 6 月，宋春霖在担任那佐苗族乡人民政府驻母鲁村工作队队长期间，在实施母鲁村

易地扶贫搬迁分散安置代建住房项目过程中优亲厚友，对贫困户安置住房建设监督不到位，导致部分安

置住房项目出现面积不达标、墙体出现裂痕等问题。2019 年 3 月，宋春霖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政

务记大过处分。

4.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党委书记汪溪泉对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不力问题。汪溪泉 2016 年 4

月担任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党委书记以来，违反工作纪律，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形式主义，不正确

履行职责，对朝东镇扶贫档案管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农村危房改造以及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推进

工作等组织领导不力，工作落实不到位，监督检查不到位，导致朝东镇 2018 年 8 月、9 月的脱贫攻坚

工作在富川瑶族自治县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中连续两次排名倒数第二名，并被全县通报，造成不良影

响。汪溪泉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19 年 1 月，汪溪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5.河池市宜州区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孔锦峰，副主任科员卢炳怀不认真履职问题。2015 年 2

月至 10 月，孔锦峰作为宜州区扶贫办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分管政研督查股），卢炳怀作为政研督查

股股长，在工作中未认真履行审核职责，导致 9 名不符合参加扶贫培训条件的村民获得“雨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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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培训补助资金共计 3.15 万元，造成国家扶贫资金损失，卢炳怀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孔锦峰负有主

要领导责任。2019 年 1 月，卢炳怀、孔锦峰均受到政务警告处分。

6.来宾市忻城县思练镇南闷村党总支部原书记罗仁范虚报冒领扶贫专项资金问题。2015 年 10 月，

忻城县思练镇扶贫工作队到思练镇南闷村党总支部书记罗仁范家开展精准识别入户评估工作时,罗仁范

瞒报其女儿罗某琼房产信息，违规代其女儿申请贫困户，骗取扶贫育肥牛补贴共计 1 万元。2018 年 12

月，忻城县畜牧局对罗仁范违规骗取的资金予以收缴。2019 年 6 月，罗仁范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7.崇左市江州区住建局危改办原工作人员韦廷斌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题。2017 年 7 月至 8 月，

韦廷斌利用职务便利，以伪造文书等方式，先后 7 次从江州区住建局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专户中套取 43

万元并用于赌博和偿还赌债。2018 年 7 月，韦廷斌受到开除公职处分，2019 年 6 月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罚金 22 万元。

（ 来源：广西纪检监察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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